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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進員工體格檢查注意事項 
113 年 2 月 5 日版 

一、 依據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 20條及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」第 16條規

定辦理。 

二、 新進員工受僱時，需完成體格檢查並取得報告，檢查項目如下： 

(一) 作業經歷、既往病史、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

(二) 身高、體重、腰圍、視力、辨色力、聽力、血壓與身體各系統或

部位之身體檢查及問診。 

(三) 胸部Ｘ光（大片）攝影檢查。 

(四) 尿液檢查：尿蛋白、尿潛血。 

(五) 血液檢查： 

1. 血球檢查：血色素、白血球數。 

2. 生化檢查：空腹血糖、血清丙胺酸轉胺酶(ALT)、肌酸酐(creatinine)、

膽固醇、三酸甘油脂、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。 

(六) 血清學檢查：B型肝炎抗原、B型肝炎抗體、麻疹IgG抗體、德國麻

疹IgG抗體、水痘/帶狀皰疹病毒抗體。 

三、 新進員工報到當日須持體檢報告至職安室登錄(本院體檢報告於受檢

14天後，於週一至週五下午 1點 30分-5點至門診前棟 1樓 2101診領

取紙本報告)，體格檢查可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： 

(一) 本院提倡幸福職場，提供新進員工體格檢查優惠，欲在本院辦理

體檢者，請於到職日前至用人單位下載「員工健康檢查申請單(憑

證)」勾選「A.一般體格檢查-新進員工」並蓋單位章，檢查當日請

空腹8小時及自行早上0800-1130、下午1330-1630至門診前棟1樓

2101診報到。 

1. 若為游離輻射作業人員，請同時勾選「A.一般體格檢查-新進

員工」+E1.游離輻射作業之勞工體檢(新進體格檢查) 

2. 若為甲醛作業人員，請同時勾選「A.一般體格檢查-新進員工」

+甲醛作業之勞工體檢(體格檢查)(新進) 

※備註：若為初診者(未曾來過本院就醫者或本院無就醫資料者)，

檢查當日請先至門診後棟2樓客服中心建立個人基本資料並掛號

「家醫科勞工體檢門診」。 

(二) 非本院體檢者，體檢報告須符合勞動部「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

可醫療機構https://hrpts.osha.gov.tw/Home/CertifiedHospInfoSearch 

https://hrpts.osha.gov.tw/Home/CertifiedHospInfoSear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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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報告，報告期限為一年內。(請以Google Chrome瀏覽器開啟查詢) 

四、 勞動部「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」，操作步驟如下： 

五、 如有「勞工體檢」疑慮，逕洽職業安全衛生室（04-23592525分機 2385

或 2384）；如有「血清學檢查」疑慮，逕洽感染管制中心（04-23592525

分機 3109）。 


